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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审核标准 

第一章 总则 

为更好地提升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以下简

称“832 平台”或“平台”）商品质量、规范商品价格，制

定本标准。 

第二章 商品发布 

第一条 供应商发布的商品和商品信息应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相关法律、

法规、行政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的规定，符合平台规则，

且符合平台与供应商之间的其他有效约束，否则均将被视为

违规行为（或称“商品违规”），所涉商品为“违规商品”。

供应商对发布的信息内容负责，确保内容真实、准确、及时、

合法并且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商品如实描述。 

第二条 保证商品品牌、品质、重量、产地、保质期等信

息的描述与商品实际相符。 

第三条 保证对商品瑕疵、隐藏风险、附赠品等信息进行

真实披露。 

第四条 保证不使用虚假好评或与实际信息不符的标识

对商品进行宣传。 



第五条 保证商品图片与实际商品相符合（包括礼品、赠

品等）。 

第六条 不得随意修改预售商品发货时间，如商品未按时

发货，需提前通知。 

第七条 商品发布操作规范如下： 

（一）商品类目 

1、商品需正确选择类目。如商品实际类目与发布商品

所选择的类目不一致，即判定为放错类目商品，商品驳回处

理。对于组合型商品需特别注意选择组合相关类目。 

示例：商品为多种菌类组合，请选“干菌子组合”类目； 

2、已上架的不同商品支持自由组合售卖，请选“组合”

类目； 

3、类目选定后无需在商品标题前再次编辑类目信息。 

（二）商品标题 

1、商品标题规范格式为：脱贫县+商品名称+规格，可

加入简短的文字描述，标题开头只能为脱贫县不可添加省市。 

示例：寻乌县华丽丰鸡蛋 30 枚/箱农家散养土鸡蛋。 

2、包含多种产品的组合型商品，标题中需注明组合、

礼包、礼盒等字样。 

（三）商品主图 

1、主图尺寸：像素 1600 *1600，大小不超过 3M，支持

JPG、JPEG、PNG格式，保证图片清晰完整。 

2、主图上传要求： 



（1）必须有至少一张主图且不可出现外部平台 logo 或

标识。 

（2）封面图需上传以纯白色底图为背景的商品实物图

片，封面图请勿添加价格、文字描述、底框、边框、促销标

签等。 

（3）封面图以展示商品为主，不要出现人物照等与所

售商品无关的内容。 

（四）商品标签图/包装图 

1、发布商品需上传商品包装标签实物图，并选择正确

的食品生产许可类型，填写对应信息。预包装食品根据商品

标签图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号选择食品生产许可证（SC 证书）

或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若为初级农产品，请选择无。 

2、发布商品需上传商品包装实物图或物流包装实物图。 

（五）商品图文详情 

1、商品详情页描述需要有必要的图文描述。 

2、商品详情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不得涉及医疗性、功能性、保健性、疾病预防或治疗等描述，

保证客观真实描述。 

违规示例：本产品对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有治疗、预防

作用，此类的文字不得出现。 

3、详情页中不得出现任何形式的外部链接。 

4、上传证书（包括但不限于绿色食品、有机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等证书）：  



（1）保证证书应真实有效。 

（2）保证严格按照所售产品对应上传。 

（3）保证证书在有效期内。 

5、详情页中不得出现任何形式的账户信息内容。 

第八条 关于产地：平台禁止售卖非本脱贫县的产品。 

第九条 关于肉类销售企业：根据所属商品类目上传对应

的肉类资质证明文件至商品详情页中。需上传的肉类资质证

明文件包括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生猪定点屠宰证或畜禽屠

宰证。所上传的资质证明文件需为本脱贫县证件，若为非本

县证件需同时上传本脱贫县乡村振兴局盖章的养殖证明或

原材料产地证明至详情页中。 

第十条 关于小作坊食品销售企业： 

（一）食品小作坊生产的商品包装上需印有食品小作坊

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地、生产商基本信息等标签页信息。 

（二）需上传清晰可读的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件照至

商品详情介绍页中，应保证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上生产企

业、生产范围明细等信息相符，真实有效。 

第十一条 关于“组合”类目商品： 

（一）“组合”类目商品主图中的单品需与发布商品时

所选组合内单品一致，主图中不可出现未上架单品。 

（二）“组合”类目商品详情页中自主宣传的单品明细

需与发布商品时所选的单品明细完全一致，包括但不限于组



合中单品种类、每款单品最小包装净含量、每款单品的数量

等。 

（三）“组合”商品待审期间，组合内任一单品下架，

平台将驳回“组合”商品；“组合”商品上架后，组合内单

品下架将导致“组合”商品下架。 

（四）“组合”商品发布、待审期间、上架后均不可将

组合内单品设为云仓商品，否则将影响“组合”商品审核上

架。 

第十二条 关于重点品类类目（包括但不限于大米、面

粉、干菌子、食用油、蛋类、肉制品类目）商品专项核查： 

（一）核查商品的生产许可证编号 

1、需在商品发布页面标签图位置上传 SC 标签并如实填

写食品生产许可证(SC 证书)/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编号； 

2、生产许可证的主体需与商品包装信息上的生产商保

持一致； 

3、上架商品应在生产许可证生产范围内。 

（二）核查商品的产品执行标准 

商品包装上产品执行标准应真实有效，与所售商品类型

相符。 

（三）核查商品的质检报告 

1、需在商品发布页面的资质认证模块上传质检报告； 

2、质检报告的签发时间应在 12 个月以内； 



3、质检报告的生产企业需与包装上生产企业一致、送

检产品与所售商品一致。 

（四）核查商品的计量单位和净含量 

商品名称、商品交易信息、商品包装图中的计量单位和

净含量应保持一致。如规格为每袋 50 斤的大米需设置名称

为 xx 县 xx 大米 50 斤每袋，价格为 xx 元/袋，商品交易信

息中填写净含量应为 1 袋 50 斤。 

第三章 平台禁售商品 

第十三条 禁售商品包括但不限于：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 

（二）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

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三）超范围或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四）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

品。 

（五）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六）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

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七）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

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

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八）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

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九）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

物肉类及其制品。 

（十）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

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 

（十一）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十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三）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十四）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

品。 

（十五）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十六）国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和失效、变质

的产品。 

（十七）产品标识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十八）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十九）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二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

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二十一）野生动物、国家保护动植物、烟、酒、活禽、

活畜、高档保健品、高档营养品。 

（二十二）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需特殊资质的

产品。 

（二十三）即将到达食品保质期的临期商品： 

1、标注保质期 1 年或更长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45 天（比

如罐头、糖果、饼干等）； 

2、标注保质期 6 个月到不足 1 年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20 天（比如方便面、无菌包装的牛奶果汁之类）； 

3.标注保质期 90 天到不足半年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15

天（比如一些真空包装并冷藏的熟食品，速食米饭之类）； 

4、标注保质期 30 天到不足 90 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10 天（比如一些灭菌包装的肉食品，鲜鸡蛋等）； 

5、标注保质期 16 天到不足 30 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5

天（比如酸奶、一些点心等）； 

6、标注保质期少于 15 天的，临界期为到期前 1-4 天（比

如牛奶、活菌乳饮料、主食品、未灭菌熟食、未灭菌盒装豆

制品等）。 

第四章 审核时效及异议处理 

第十四条 供应商提报商品审核以供应商末次修改提交

时间为准，一般情况平台将于供应商提交后 3 个工作日内进

行商品审核。  



第十五条 商品资质审核未超审核时效的不予进行催审。 

第十六条 如对审核结果有疑义可联系平台客服，平台

将协助进行有效信息反馈，但审核结果系平台基于审核标准

等平台规则作出，不代表平台认可供应商发布的内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如 832 平台在前

述生效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或通知与本标准有不一致或存

在冲突的，以本标准的规定为准。 

 


